附件3
笔试考场规则

1.考生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和准考证进入考场并按指定座位就坐，并将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放在座位左上角（笔试桌贴处），考前各位考生仔细核对桌贴信息，如有错误请立即报告现场工作人员。

2.本次笔试为闭卷考试，考试时间为上午9：30-11：30，共120分钟, 开考后15分钟考生禁止进入考场，在考试开始60分钟后方可提前交卷，提前交卷的考生需经监考人员检查无误后，按指定线路离开考场，试卷、草稿纸等考试相关材料不可带离考场，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，避免影响其他考生。

3.除携带必需文具（0.5mm黑色签字笔、2B铅笔、橡皮）外，禁止携带通讯工具、电子产品以及任何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进入座位，不得相互借用文具。请将手机关机后放到指定的位置，不得随身携带。  

4.考生答题时一律用0.5mm黑色签字笔和2B铅笔书写，字迹工整、清楚，并要书写在试卷规定的位置，除在试卷规定处填写自己的姓名等信息外，严禁作任何与答题无关的标记，否则试卷作废。

5.考试中严禁交头接耳、偷看、夹带、抄袭、协助他人抄袭、替考、不得擅自挪动座位等，违者取消考试资格。

6.交卷前，考生不得离开试室；因故确需暂离试室的，必须经监考人员同意并由指定人员陪同。

